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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 

    1973 年(第 138 号公约)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 

生效：根据第 12条，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通过。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在日内瓦举行其第

五十八届大会，并 

 经决定采纳本届会议议程第四项关于准予就业最低年龄的某些提议，

并 

 注意到一九一九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〇年(海上)最低年龄公

约、一九二一年(农业)最低年龄公约、 一九二一年(扒炭工和司炉工)最低

年龄公约、一九三二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三六年(海上)最低

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非工

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五九年(渔民)最低年龄公约和一九六五

年(井下工作)最低年龄公约的条款，并 

 考虑到就此主题制订一个总文件的时机已到，这一文件将逐步替代现

有的适用于有限经济部门的文件，以达到全部废除童工的目的，并 

 经确定这些提议应采取国际公约的形式， 

 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通过以下公约，引用时得称之为一九七三

年最低年龄公约： 

第 1 条 

 凡本公约对其生效的会员国，承诺执行一项国家政策，以保证有效地

废除童工并将准予就业或工作的最低年龄逐步提高到符合年轻人身心最充

分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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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1.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在附于其批准书的声明书中，详细说明

准予在其领土内及在其领土注册的运输工具上就业或工作的最低年龄；除

了符合本公约第 4 至第 8 条规定外，未满该年龄者不得允许其受雇于或从

事任何职业。 

 2.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得随后再以声明书通知国际劳工局长，告

知其规定了高于以前规定的最低年龄。 

 3.  根据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最低年龄应不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

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十五岁。 

 4.  尽管有本条第 3 款的规定，如会员国的经济和教育设施不够发

达，得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后，初步规

定最低年龄为十四岁。 

 5.  根据上款规定已定最低年龄为十四岁的各会员国，应在其按照国

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条的规定提交的实施本公约的报告中说明： 

(a) 如此做的理由；或 

(b) 自某日起放弃其援用有关规定的权利。 

第 3 条 

 1.  准予从事按其性质或其工作环境很可能有害年轻人健康、安全或

道德的任何职业或工作类别，其最低年龄不得少于十八岁。 

 2.  本条第 1 款适用的职业类别应由国家法律或条例，或由主管当局

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后确定。 

 3.  尽管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法律或条例，或主管当局在与有

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后可准予从十六岁起就业

或工作，条件是必须充分保护有关年轻人的健康、安全和道德，这些年轻

人并须在有关的活动部门受过适当的专门指导或职业训练。 

第 4 条 

 1.  如属必要，主管当局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

组织)协商后，对运用本公约将产生特殊和重大问题的有限几种职业或工作

得豁免其应用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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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在其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 条的规

定提交的关于实施本公约的第一次报告中，列举按照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得

豁免于应用本公约的任何职业或工作类别，陈述豁免的理由，并应在以后

的报告中说明该国法律和实践对豁免此类职业或工作所作规定的状况，并

说明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或建议对此类职业或工作实施本公约。 

 3.  本公约第 3 条所规定的职业或工作，不得按照本条规定而免于应

用本公约。 

第 5 条 

 1.  经济和行政设施不够发达的会员国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

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后，得在开始时限制本公约的应用范围。 

 2.  凡援用本条第 1 款规定的会员国，应在附于其批准书的声明中，

详细说明哪些经济活动部门或企业类别将应用本公约的规定。 

 3.  本公约的规定至少应适用于下列行业：采矿和采石；制造；建

筑；电、煤气和水；卫生服务；运输，仓库和交通；以及种植园和其他主

要为商业目的而生产的农业企业，但不包括为当地消费而生产又不正式雇

工的家庭企业和小型企业。 

 4.  任何会员国按照本条规定已限制应用本公约的范围者： 

(a) 应在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条的规定提交的报告中，

说明不包括在应用本公约范围内的经济活动部门中年轻人和

儿童就业或工作的一般状况，以及为扩大应用本公约的规定

所可能取得的任何进展； 

(b) 得在任何时候通过向国际劳工局长提交声明书，正式扩大应

用范围。 

第 6 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在普通学校、职业或技术学校或其他培训机构中的儿

童和年轻人所做的工作，或企业中年龄至少为十四岁的人所做的工作，只

要该工作符合主管当局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

协商后规定的条件，并是下列课程或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 一所学校或一个培训机构主要负责的教育或培训课程； 

(b) 经主管当局批准，主要或全部在一个企业内实施的培训计

划；或 

(c) 为便于选择一种职业或行业的培训指导或引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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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1.  国家法律或条例得允许年龄为十三至十五岁的人在从事轻工作的

情况下就业或工作，这种工作是： 

(a) 大致不会危害他们的健康或发育；并 

(b) 不会妨碍他们上学、参加经主管当局批准的职业指导或培训

计划或从所受教育中获益的能力。 

 2.  国家法律或条例还得允许年龄至少为十五岁但还未完成其义务教

育的人从事符合本条第 1 款(a)和(b)项所要求的工作。 

 3.  主管当局应确定按照本条第 1 和第 2 款的规定得被允许就业或工

作的活动，并应规定从事此种就业或工作的工作小时数和工作条件。 

 4.  尽管有本条第 1 和第 2 款的规定，已援用第 2 条第 4 款的会员

国，只要其继续这样做，得以十二岁和十四岁取代本条第 1 款的十三岁和

十五岁，并以十四岁取代本条第 2 款的十五岁。 

第 8 条 

 1.  主管当局在与有关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在此种组织)协商

后，得在个别情况下，例如参加艺术表演，准许除外于本公约第 2 条关于

禁止就业或工作的规定。 

 2.  如此作出的准许应对准予就业或工作的小时数加以限制，并规定

其条件。 

第 9 条 

 1.  主管当局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规定适当惩罚，以保证本公

约诸条款的有效实施。 

 2.  国家法律或条例或主管当局应规定何种人员有责任遵守实施公约

的条款。 

 3.  国家法律或条例或主管当局应规定雇主应保存登记册或其他文件

并使其可资随时取用；这种登记册或文件应包括他所雇用或为他工作的不

足十八岁的人的姓名、年龄或出生日期，尽可能有正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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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条 

 1.  本公约按照本条条款修正一九一九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

〇年(海上)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一年(农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一年

(扒炭工和司炉工)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三二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

一九三六年(海上)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

订)，一九三七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五九年(渔民)最低

年龄公约，以及一九六五年(井下工作)最低年龄公约。 

 2.  本公约生效不应停止接受下列公约的批准：一九三六年(海上)最低

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三七年(非工

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一九五九年(渔民)最低年龄公约，或一九六

五年(井下工作)最低年龄公约。 

 3.  如有关各方都以批准本公约或向国际劳工局长送达声明书表示同

意停止对一九一九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一九二〇年(海上)最低年龄公

约，一九二一年(农业)最低年龄公约和一九二一年(扒炭工和司炉工)最低年

龄公约的继续批准，则应停止其继续批准。 

 4.  如本公约生效或当其生效之时： 

(a) 一个已批准了一九三七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的会员国

承担本公约的义务且已遵照本公约第二条规定了最低年龄不

低于十五岁，则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b) 关于一九三二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所规定的非工业

就业，如一个批准了该公约的会员国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则

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c) 关于一九三七年(非工业就业)最低年龄公约(修订)所规定的非

工业就业，如一个批准了该公约的会员国承担本公约的义

务，并遵照本公约第 2 条规定了最低年龄不低于十五岁，则

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d) 关于海事就业，如一个批准了一九三六年(海上)最低年龄公

约的会员国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并遵照本公约第 2 条规定了

最低年龄不低于十五岁或该会员国规定本公约第 3 条适用于

海事就业，则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e) 关于海上捕鱼就业，如一个批准了一九五九年(渔民)最低年

龄公约的会员国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并遵照本公约第 2 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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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最低年龄不低于十五岁或该会员国规定本公约第 3 条适

用于海上捕鱼就业，则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f) 一个批准了一九六五年(井下工作)最低年龄公约的会员国承

担本公约的义务，并遵照本公约第 2 条规定了不低于该公约

规定的最低年龄或该会员国因本公约第 3 条而规定此年龄适

用于井下就业时，则依法应为对该公约的立即解约。 

 5.  如本公约生效或当其生效之时： 

(a) 关于一九一九年(工业)最低年龄公约，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应

涉及根据该公约第 12条对该公约解约； 

(b) 关于农业，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应涉及根据一九二一年(农业)

最低年龄公约第 9条对该公约解约； 

(c) 关于海事就业，承担本公约的义务应涉及根据一九二〇年(海

上)最低年龄公约第 10条和一九二一年(扒炭工和司炉工)公约

第 12条对该公约解约。 

第 11 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应送请国际劳工局长登记。 

第 12 条 

 l.  本公约应仅对其批准书已经国际劳工局长登记的会员国有约束力。 

 2.  本公约应自两个会员国的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3.  此后对于任何会员国，本公约应自其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十二

个月后生效。 

第 13 条 

 1.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十年后，得

向国际劳工局长通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通知书，自登记之日起

满一年后，始得生效。 

 2.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在前款所述十年期满后的一年内未行使

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利者，即须再遵守十年，此后每当十年期满，得依本

条的规定通知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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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 

 1.  国际劳工局长应将国际劳工组织各会员国所送达的一切批准书和

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通知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 

 2.  局长在将所送达的第二份批准书的登记通知本组织的各会员国

时，应提请本组织各会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第 15 条 

 国际劳工局长应将他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登记的一切批准书和解约通

知书的详细情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送请联合国秘书长进

行登记。 

第 16 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必要时，应将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出报

告，并审查应否将本公约的全部或部分修订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第 17 条 

 1.  如大会通过新公约对本公约作全部或部分修订时，除新公约另有

规定外，应： 

(a) 如新修订公约生效和当其生效之时，会员国对于新修订公约

的批准，不须按照上述第 13条的规定，依法应为对本公约的

立即解约； 

(b) 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应即停止接受会员国的批

准。 

 2.   对于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修订公约的会员国，本公约以其现有

的形式和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仍应有效。 

第 18 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同等为准。 

 




